
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1)教育部「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 

(2)中投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原則 

二、 目的： 

1.配合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多元學習表現之服務學習項目，培養關懷知能，涵育充實而 

有光輝的生命情懷，讓服務學習蔚為學校及社會普遍風氣。  

2.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增進認知體驗、尊重別人、關懷生活環境的能力，激發學生 

服務學習意願與熱忱。 

三、 主辦單位： 

學務處 

四、 協辦單位： 

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全體教職員 

五、 實施對象： 

本校 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六、 實施期間：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至三年級上學期止。 

七、 實施方式： 

服務時數類型(排除班級內自治服務)，以全校性服務為原則之校內外具教育意義之公益

服務，包括下列服務類型： 

1.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2.環保類：協助全校資源回收分類、環保小尖兵、衛生糾察、環境美化等相關類型。 

3.學術類：協助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器材整理等相關類型。 

4.典禮類：司儀、旗手、會場引導、訓練服務、新生輔導員、場佈公差、代表學校對外

表演活動等相關類型。 

5.文書類：各處室小義工。  

6.其他類：由學校各處室、導師、社團提出且經學務處核可之全校性服務活動。 

(1)寒暑假班級（或個人）申請返校服務，服務內容由申請人提出並經家長許可後，

送至該相關單位核可後，才可進行服務活動。 

(2)各處室依活動或業務需求，招募之機動性服務公差（時數部分由該業務單位核實

給予）。 

(3)由社團、導師或行政單位另用早修、午休、社團或課餘時間進行之校園服務、鄰 

里、社區服務。 

        (4)利用課後時間，指導資源班學生功課及生活常規。（甄選公告後，由輔導室特教

老師進行相關服務人員甄選，結果將另行通知） 

7.校外服務類：參與政府立案之機關、機構、法人志工團體所辦理之服務活動，檢具證 

明(請辦理活動之單位開立相關證明文件，如附件二)，由導師登錄、經學務處認證後，

統一併入當學期服務學習時數  

8.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六小時給一分，每學期最高一分。總積分最高上限三分。（每學 



期時數獨立計算，不可累計至下一學期；同一學期之服務時數不足六小時不給分， 

超過六小時仍只給一分) 

9.服務學習採計國中五學期(上學期 8月 1日至 1月 31 日，下學期 2月 1日至 7月 31

日)，積分最高上限 3分。 

註：班級、社團性之活動由導師或指導教師代表申請（附件一），並選擇適當時間由導

師或指導教師帶隊參與該項活動。若有需要，可由學務處提供相關人力支援。 

八、 認證方式： 

1.校內各行政單位所提供之服務學習機會，則服務時數由各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證明、登

錄與採計。  

2.校內所辦理之全校性活動之服務時數，由主辦單位人員或處室主任簽章證明、登錄與採

計。   

3.教師或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服務對象 (承辦人)簽章 

並由單位主管證明，其服務學習時數由活動性質相關之業務單位認證採計。 

4.參加校外服務學習者，由申請人將服務學習時數之證明文件（如附件二），送交導師登 

錄並由學務處採計。 

九、 備註： 

1.學習卡認證欄位蓋滿之後，可攜帶舊卡至學務處進行領發。  

2.服務學習卡請務必妥善保管；學習卡倘若遺失，除需到學務處訓育組重新申請補發外， 

並需接受愛校服務 1小時（不納入服務時數）。 

      3.服務時數與其他獎勵制度不得重複(已記獎勵之勞務工作及銷過改過之服務不得重複

登錄時數) 

十、 本辦法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